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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362號

聲  請  人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
上列聲請人因審理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l碎 年度聲字第

20號 、第 21號聲請遮隱事件 ,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審理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114年度聲

字第 20號 、第 21號聲請遮隱事件 (下稱原因案件 ),認應適用

之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 83條第 2項規定

(下合稱系爭規定),牴觸憲法第 22條保障之個人資訊自主決定

權 ,爰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,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其聲請意旨略

以 :1.依系爭規定 ,原 因案件之聲請人姓名須公開 ,法院並無裁

量權 ;就審判作用之聲請事件而言 ,系 爭規定對原因案件有直接

適用之必要性 ,顯對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 ;2.對於法院卷證資料

所含之個人資料 ,相 關當事人仍得主張隱私保護 ,並對資料後續

利用享有一定之控制權 ,包含請求法院就個人資料進行遮隱等 ;

3.裁判書公開自然人女生名 ,涉及 「人民知的權利」與 「個人資訊

隱私權」之衝突 ,應以中度標準予以審查 ;4.系 爭規定以裁判書

公開自然人姓名為原則 ,雖存有例外規定 ,實務上絕大部分案件

老r落入應公開自然人姓名之範疇 ,此作法打擊過廣 ,欠缺彈性 ,

應無必要 ;應賦予當事人聲請權及法院裁量權 ,始為對個人資訊

自主決定權侵害更小 ,又能有效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及監督司法裁

判書之方式 ;5.是系爭規定過度侵害人民對其姓名之個人資訊自

主決定權 ,違反比例原則 ,牴觸憲法第 22條規定等語 。

二 、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 ,對裁判上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
,



依其合理確信 ,認有牴觸憲法 ,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

響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其聲請應以聲請書記

載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應適用之必要性 ,及客觀上

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 )第 55條

及第 56條第 4款定有明文。所謂 「裁判上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

範」 ,係指法院就其審理之原因案件 ,作成終局裁判所必須適用

之法律 ;所謂 「依其合理確信 ,認有牴觸憲法」 ,係指聲請法院

應於聲請書詳敘其就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之闡釋 ,以及對據

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 ,並基於以上見解 ,提出其確信應

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 ,且其論證客觀上

無明顯錯誤者 ,始足當之 (司 法院釋字第 371號 、第 572號及第

590號解釋意旨參照 )。 又法院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,其聲請不備憲

訴法所定要件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

第 2項 第 7款亦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本件聲請之原因案件 ,係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受核發書面告誡

之行為人 (下稱原因案件當事人),就其聲請停止執行書面告誡
遭本件聲請人裁定駁回之二則裁定 ,向本件聲請人聲請遮隱自然

人姓名 。本件聲請人認聲請裁判書遮隱事件 ,目 前實務上作法並

不一致 ,有認屬司法行政事項 ,亦有認屬審判事項 ;如為審判作

用之聲請事件 ,依系爭規定 ,上開二則裁定之原因案件當事人姓

名即須公開 ,法院並無裁量權 ,因 而認 「系爭規定過度侵害憲法

第 22條保障之個人資訊自主決定權 ,請求宣告系爭規定違憲 ,並

且立即失效」。惟查 :

(一 )本件聲請人自始即表明如原因案件般之聲請裁判書遮隱事
件之屬性 ,實務上存有不同見解與作法 ,則本件原因案件

是否合於憲訴法第 55條所稱各法院 「就其審理之案件」之

要件 ,已非無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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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二)

(一三)

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,須針對 「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

律位階法規範」為之。本件聲請應係以
「
行政法院組織法第

幻 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 83條第2項規定」 ,即系爭規定 ,

為聲請人依其確信 ,認有牴觸憲法 ,而聲請審查之法律規

範 。惟行政法院組織法第碎7條規定部分 ,係行政法院組織

法就其未規定之事項 ,明定應準用法院組織法及其他有關

人事法律規定之指示規定 ;至法院組織法第 83條第2項規

定 ,應係聲請人認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幻 條規定 ,就原因

案件之審理所應準用之規定 。則聲請人主張有牴觸憲法之

法律規範 ,究僅限於其認應準用之法院組織法第 83條第 2

項規定 ,抑或兼及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碎7條之指示規定本

身 ,亦未見聲請人具體敘明。

聲請人認本件原因案件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碎7條規定 ,所

應準用之法院組織法第 83條第2項規定 ,就其規範意旨觀

之 ,其規範對象係 「各級法院及分院」,而非各該裁判書所

涉當事人 ,其所規範之事項則為各級法院及分院依法公開

裁判書所涉自然人之資料範圍。換言之 ,依該規定 ,各級法

院及分院就裁判書之公開 ,其涉及自然人者 ,除 自然人之

姓名外 ,得不合自然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識別

該個人之資料 。是法院組織法第 83條第 2項規定 ,係依法

應公開裁判書之各級法院及分院 ,於公開裁判書時應子適

用之規定 ;於適用時自應就該規定為適當之解釋 ,如認存

有得子補充之漏洞 ,亦應依法學方法為適當之補充
,並依

個案情形為具體之處理 。就系爭規定而言 ,依行政法院組

織法第碎7條規定準用法院組織法第 83條第 2項規定 ,其

規範對象即為依法應公開裁判書之 「各級行政法院及分

院」。至裁判書所涉當事人 ,得否以系爭規定為據
,起訴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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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

(五 )

求各該法院公開或不公開裁判書 ,或請求於公開裁判書時 ,

應不含自然人之姓名等 ,實屬另事 ,相 關法院應就比依法

審理 ,並為必要之法理論證 ,始得認定系爭規定是否為憲

訴法第 55條所稱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 。

惟本件聲請人僅以原因案件聲請人之姓名非屬依法不得揭

露之事項 ,依系爭規定必須公開 ,法院對比無裁量權為由 ,

即認系爭規定於本件原因案件有直接適用之必要性 ,卻未

見就本係規範行政法院及其分院之系爭規定 ,何以即屬原

因案件所應適用之法律 ,詳為論理說明 ;沈本件聲請人亦

提及 ,「就審判作用之聲請事件而言」,系 爭規定有直接適

用之必要性 ,然原因案件是否應屬審判事項 ,未見聲請人

具體闡明 ,已如前述 。是聲請人客觀上並未具體敘明系爭

規定何以為原因案件審理與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規範 ,

就此而言 ,本件聲請已與憲訴法第 55條規定之要件不合 。

姑退一步言 ,聲請人就其「確信」原因案件應適用之系爭規

定違憲之理由 ,僅一般性地針對裁判書自然人姓名之公開

問題而為抽象之說明 ,並主張應為類型化區分始不違比例

原則等 ,卻未見敘明如本件原因案件所涉跟蹤騷擾防制法

案件之裁判書 ,且係駁回受核發書面告誡之行為人聲請停

止執行之裁定書類型 ,何以於本件聲請人亦認同原因案件

聲請人並不符合系爭規定所定得不予公開其姓名之要件之

情形下 ,「確信」未遮隱其姓名即牴觸憲法之具體論證。僅

就此而言 ,本件聲請亦與憲訴法第 55條規定之要件不合 。

況系爭規定就裁判書公開所涉自然人個人資料部分 ,既已

設有例外規定 ,聲請人並未具體敘明何以於比前提下 ,系

爭規定仍屬違憲 ,其所陳僅係以一己之見 ,主張系爭規定

適用範圍過廣 、未賦子法院裁量權 、未賦予當事人聲請遮

ㄥ



隱姓名權即屬違憲 ,實難認其已提出客觀上無明顯錯誤之

確信系爭規定違反憲法規範之論證 。

四 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憲訴法第 55條所定要件不合 ,爰依同法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必 年 3月 2日
｜  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
中 華 民 國 1必 年 3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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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22號

聲  請  人 呂文昇
送達代收人 楊雁絜

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。

二 、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(下稱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)有脫漏 ,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

1.系 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項 :「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相

關規定 ,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 ,

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⋯⋯┘所指「相關規定」,未指明包含「執

行死刑規則」,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,應子補充 ;前開瑕

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114年 4凋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行死刑規則 ,

未增訂 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缺之受死

刑之諭知者 ,不得執行死刑」規定 ;法務部於系爭憲法法庭判決

作成後 ,亦未踐行 「有關機關」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不得執行

死刑之義務 ;2.前開主文第 9項 內容 ,有 關受刑能力之諭知 ,程

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,亦未賦子個案充足憲法保障 ,顯有裁判脫漏

之不足 ;3.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,使聲請人生命權可能遭受

難以回復之重大預害 ,爰一併聲請暫時處分等語 。

二 、按憲法訴訟法第 4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,再準用民事訴訟

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,訴訟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者 ,法院

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。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請

補充判決者 ,須 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
,裁判有脫漏為前提 ;



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,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,或無涉

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,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,不 生判決補充問題 ,其

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,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

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。核其所陳 ,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

要件不合 ,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。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

法 ,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

受理 。

四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,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,

應併予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2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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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523號

聲  請  人 李德榮
送達代收人 楊雁絜

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。

二 、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(下稱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)有脫漏 ,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

1.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項 :「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相

關規定 ,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 ,

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⋯⋯」所指「相關規定┘,未指明包含「執

行死刑規則」,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,應子補充 ;前開瑕

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l14年 4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行死刑規則 ,

未增訂 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缺之受死

刑之諭知者 ,不得執行死刑┘規定 ;法務部於系爭憲法法庭判決

作成後 ,亦未踐行 「有關機關」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不得執行

死刑之義務 ;2.前開主文第 9項 內容 ,有 關受別能力之諭知 ,程

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,亦未賦予個案充足憲法保障 ,顯有裁判脫漏

之不足 ;3.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,使聲請人生命權可能遭受

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爰一併聲請暫時處分等語 。

二 、按憲法訴訟法第 4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,再準用民事訴訟

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,訴訟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者 ,法院

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。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請

補充判決者 ,須 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
,裁判有脫漏為前提 ;



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,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,或無涉

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,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,不 生判決補充問題 ,其

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,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

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。核其所陳 ,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

要件不合 ,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。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

法 ,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

受理 。

四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,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,

應併予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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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24號

聲  請  人 徐偉展
送達代收人 楊雁絜

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。

二 、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(下稱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)有脫漏 ,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

1.系 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項 :「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相

關規定 ,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 ,

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⋯⋯」所指「相關規定」,未指明包含「執

行死刑規則」,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,應予補充 ;前開瑕

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114年 4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行死刑規則 ,

未增訂 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缺之受死

刑之諭知者 ,不得執行死刑」規定 ;法務部於系爭憲法法庭判決

作成後 ,亦未踐行 「有關機關」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不得執行

死刑之義務 ;2.前開主文第 9項 內容 ,有 關受刑能力之諭知 ,程

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,亦未賦子個案充足憲法保障 ,顯有裁判脫漏

之不足 ;3.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,使聲請人生命權可能遭受

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爰一併聲請暫時處分等語 。

二 、按憲法訴訟法第 4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,再準用民事訴訟

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,訴訟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者 ,法院

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。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請

補充判決者 ,須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為前提 ;



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,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,或無涉

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,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,不 生判決補充問題 ,其

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,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

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。核其所陳 ,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

要件不合 ,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。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

法 ,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洪裁定不

受理 。

四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,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,

應併予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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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25號

聲  請  人 陳文魁

訴訟 代 理 人 涂欣成律師
陳于晴律師

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。

二 、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(下稱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)有脫漏 ,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

1.系 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項 :「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相

關規定 ,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
,

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⋯⋯」所指「相關規定」,未指明包含「執

行死刑規則┘,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,應子補充 ;前開瑕

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114年 4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行死刑規則 ,

未增訂 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缺之受死

刑之諭知者 ,不得執行死刑」規定 ;法務部於系爭憲法法庭判決

作成後 ,亦未踐行 「有關機關┘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不得執行

死刑之義務 ;2.前開主文第 9項 內容 ,有 關受刑能力之諭知 ,程

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,亦未賦子個案充足憲法保障 ,顯有裁判脫漏

之不足 ;3.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,使聲請人生命權可能遭受

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爰一併聲請暫時處分等語 。

二 、按憲法訴訟法第 4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,再準用民事訴訟

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,訴訟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者
,法院

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。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請



補充判決者 ,須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為前提 ;

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,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,或無涉

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,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,不 生判決補充問題 ,其

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,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

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。核其所陳 ,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

要件不合 ,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。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

法 ,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

受理 。

四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,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,

應併予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5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526號

聲  請  人 劉榮三

訴訟 代 理 人 李宣毅律師
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。

二 、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(下稱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)有脫漏 ,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

1.系 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項 :「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相

關規定 ,就未達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
,

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⋯⋯┘所指「相關規定」,未指明包含「執

行死刑規則」,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,應子補充 ;前開瑕

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114年 4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執行死刑規則 ,

未增訂 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缺之受死

刑之諭知者 ,不得執行死刑」規定 ;法務部於系爭憲法法庭判決

作成後 ,亦未踐行 「有關機關」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不得執行

死刑之義務 ;2.前開主文第 9項 內容 ,有 關受刑能力之諭知 ,程

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,亦未賦予個案充足憲法保障
,顯有裁判脫漏

之不足 ;3.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,使聲請人生命權可能遭受

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爰 一併聲請暫時處分等語 。

二 、按憲法訴訟法第 4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,再準用民事訴訟

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,訴訟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者 ,法院

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。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請

補充判決者 ,須 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
,裁判有脫漏為前提 ;

1



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,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,或無涉

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,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,不 生判決補充問題 ,其

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,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

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。核其所陳 ,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

要件不合 ,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。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

法 ,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

受理 。

四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,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,

應併予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2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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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4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

176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

20條 、第 49條之 3、 第 265條 、第 298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

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 l04條 、第 278條 、第

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 ),

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3 日

1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,

呂太耶

蔡宗珍

朱富美

孫國慧

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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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558號

聲 請 人 邱和刃庹

訴訟代理人 李易撰律師
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。

二 、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 (下稱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 )有脫漏 ,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

l、 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項 :「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

相關規定 ,就未連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

者 ,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⋯⋯」所指 「相關規定」,未指明包

含 「執行死刑規則」p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,應子補充 。

前開瑕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l14年 4月 18日 修正方
′也行之執行死

刑規則 ,未增訂 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

缺之受死刑之諭知者 ,不得執行死刑」規定 。法務部於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作成後 ,亦未踐行 「有關機關」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

完成修法前不得執行死刑之義務 ;2、 前開主文第 9項內容 ,有 關

受刑能力之諭知 ,程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,亦未賦子個案充足憲法

保障 ,顯有裁判脫漏之不足 ;3、 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,使聲

請人生命權可能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爰 一併聲請暫時處分

等語 。

二、按憲法訴訟法第 4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,再準用民事訴訟

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,訴訟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者 ,法院

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。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請

l



補充判決者 ,須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告r’ 裁判有脫漏為前提 ;

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,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,或無涉

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,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,不 生判決補充問題
,其

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
,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

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。核其所陳 ,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

要件不合 ,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。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

法 ,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

受理 。

四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,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,

應併子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孫國慧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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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561號

聲 請 人 張嘉瑤
訴訟代理人 陳于晴律師
上列聲請人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一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受理 。

二 、暫時處分聲請駁回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 (下稱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 )有脫漏 ,聲請補充判決暨暫時處分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

1、 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項 :「刑事訴訟法及監獄行刑法等

相關規定 ,就未連心神喪失程度之上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

者 ,欠缺不得執行死刑之規定⋯⋯」所指 「相關規定」,未指明色

含 「執行死刑規則」,顯存有法規範標的脫漏之瑕疵 ,應子補充。

前開瑕疵致法務部中華民國 l14年 4月 18日 修正施行之章丸行死

刑規則 ,未增訂 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受刑能力有所欠

缺之受死刑之諭知者 ,不得執行死刑」規定 。法務部於系爭憲法

法庭判決作成後 ,亦未踐行 「有關機關」應檢討修正相關規定及

完成修法前不得執行死刑之義務 ;2、 前開主文第 9項 內容 ,有 關

受刑能力之諭知 ,程序面要求嚴重不足 ,亦未賦子個案充足憲法

保障 ,顯有裁判脫漏之不足 ;3、 前開修正之執行死刑規則 ,使聲

請人生命權可能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,爰一併聲請庫日斤時處分

等語 。

二、按憲法訴訟法第 46條準用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 ,再準用民事訴訟

法第 233條第 1項規定 ,訴訟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者 ,法院

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 。是當事人就憲法法庭裁判聲請

1



補充判決者 ,須以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部 ,裁判有脫漏為前提 ;

如聲請補充判決之事項 ,非屬原聲請案聲請標的之一告├ 或無涉

原聲請案聲請標的 ,自 無裁判脫漏可言 ,不 生判決補充問題 ,其

補充判決之聲請即於法不合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無非以一己主觀之見 ,主張系爭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 9

項內容有瑕疵或不足等語 。核其所陳 ,實與上開聲請補充判決之

要件不合 ,自 不生判決補充問題 。是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不合

法 ,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

受理 。

四 、本件聲請補充判決部分既不受理 ,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,

應併子駁回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3月 3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孫國慧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4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56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女口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,認最高行政

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538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

政訴訟法第 73條 (下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49條之

3、 第 102條 、第 l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

條及第 284條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達憲疑義 ,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3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4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563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20

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

條 、第 49條之 3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

第 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

條規定 (下合稱糸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3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4 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564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126

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 3、 第

266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49條之 1、 第73條 、第98條

之 4、 第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

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杏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煞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月 3 日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3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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